鄂州市商务局关于贯彻落实湖北省“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湖北省“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鄂政发〔2020〕57号)、省商务厅《关于贯彻落实〈湖北省“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精神，确保我局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顺利开展，落实到位，制定如下方案：
一、改革事项和方式
自2020年11月1日起，对中央层面设定、审批权限在省级及以下的7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具体内容见附件)，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按照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按直接取消审批、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三种方式分类进行改革。
二、改革任务和工作举措
(一)实施清单动态管理。将此次“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涉企许可事项，重新修编权责清单，明确事项名称、设定依据、审批层级、改革方式和具体举措、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内容，及时更新并向社会公布。
(二)改革事项分类进行。
1、直接取消审批事项。我局在湖北政务网同步调整和公布行政许可事项目录、权责清单，不再进行审批。直接取消审批后，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衔接和“双随机一公开”事中事后的监管。
2、实行告知承诺事项。应依法准确列出可量化、可操作、不含兜底条款的经营许可条件，明确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制定告知承诺书示范文本，落实具体改革举措。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要求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企业承诺已具备经营许可条件的，领证后即可开展经营。企业尚不具备经营许可条件但承诺领证后一定期限内具备的，企业达到经营许可条件并按要求提交材料后，方可开展经营。商务部门应平等对待通过告知承诺领证的企业与通过一般审批程序领证的企业，根据风险状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商务部门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可根据情节轻重，依法撤销许可证件，或者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撤销许可证件。因未按规定告知造成的损失，由有关主管部门承担，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因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造成的损失由企业承担。
3、优化审批服务事项。商务部门应逐项明确优化审批服务的具体措施，提高审批服务效率，优化办事流程，主动压减审批时限。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明确改革后市级7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纳入“互联网+监管”系统实行动态管理。二是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根据省政府印发《湖北省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鄂政办发〔2020)55号)，除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外，原则上所有的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应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进行。三是加强信用监管。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依法改革。各相关科室要深刻领会“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扬“店小二精神”的重要举措，对助力疫后重振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规范执法程序，加强执法监督，确保改革任务落地实施。
(二)做好政策宣传，狠抓落实。通过网站及时发布改革信息和下企业走访进行宣传，扩大改革政策知晓范围，动态调整部门权责清单，制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具体办法，细化改革全覆盖落地政策，确保高质量完成商务系统“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
附：《“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事项清单（湖北省省级层面设定，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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